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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113 年度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志工暨團體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第 19條。 

二、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條。 

三、志願服務法第 19條。 

四、新北市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 

貳、目標：為鼓勵積極推展本市家庭教育志工暨團體之工作士氣，提升服務效能。每 2 年表

揚積極推展家庭教育志工暨團體，特訂定本計畫。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

學 

肆、獎勵對象 

一、學校：本府主管之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且 109 學年度至 112 學年度曾獲得

實施家庭教育檢核績優，如附表 1。 

二、機關團體： 

(一) 機關：本府所屬機關及本市烏來區公所。 

(二) 機構及幼兒園：本市公私立社會教育機構、本府主管之公私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三) 法人及團體：設址於本市之法人及團體。 

三、志工：擔任本市所屬機關團體(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除外)、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之授證志工且推展家庭教育工作連續滿 2 年以上者。 

伍、辦理期程：113 年 9 月至 12 月。 

陸、推薦標準：受推薦之對象於頒獎年度前 2 年(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為止，

連續 2 年以上從事家庭教育事務有具體成效者： 

一、 推展各類家庭教育活動及服務事項： 

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親職教育、子職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失親教育、倫

理(代間)教育、資源管理教育、多元文化(原住民族家庭教育、新住民家庭教育)、情

緒教育、人口教育等。 

二、 推展家庭教育專職人員、志願工作人員及行政人員培訓事項。 

三、 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家庭教育事項。 

四、 推展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之家庭教育事項。 

五、 研發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或培訓教材事項。 

六、 推行家庭教育之研究、調查或出版專著事項。 

七、 策劃、開發、連結或提供個人及社會資源，協助推展家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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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推展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對象之服務措施。 

柒、表揚獎項及名額 

一、 團體獎項： 

(一) 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學校獎：5 名。 

(二) 推展家庭教育績優機關團體獎：5 名。 

二、 個人獎項：績優志工個人獎：5 名。 

捌、申請及推薦方式 

一、 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學校獎：請詳細填寫評選表(附件 1)，特殊貢獻事蹟請以 300-500

字條列說明，並須附上可資證明文件，可自行推薦。 

二、 推展家庭教育績優機關團體獎：請詳細填寫評選表(附件 2)，特殊貢獻事蹟請以

300-500 字條列說明，並須附上可資證明文件，可自行推薦。 

三、 績優志工個人獎：請詳細填寫評選表(附件 3)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 4)，特

殊貢獻事蹟請以 300-500 字條列說明，並須附上可資證明文件，由其服務機關、機

構及幼兒園、法人及團體推薦。 

四、 資料送審注意事項 

(一) 以提列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之具體重要事蹟為主，依事蹟先後條

列詳實敘明。 

(二) 評選表應加蓋機關印信(1 式 6 份)，並備妥相關證明書文件、成果及活動照片等，

資料不齊或不符者不予審查。 文件雙面印刷合計以 100 頁為限，並應加註頁碼。 

(三) 送審資料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僅用於評選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使用，相關權

益請詳閱個資同意書，每份評選表應於送件時一併提供正楷簽名之同意書 1 份。 

(四) 推薦資料送達本中心指定單位後，除經本中心(或本中心指定單位)通知，不得要

求補件或抽換；逾期及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玖、受理推薦時間：請於 113 年 10 月 23 日(三)前，將評選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親送或掛號郵

寄(以郵戳為憑)至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輔導室葉耀嶸主任收(地址：242025 新北市

新莊區中和街 193 號，聯絡電話：(02)-22769020 分機 831)，逾期恕不受理。 

壹拾、評審作業 

一、本中心將設審查小組，由本中心代表與遴聘之專家、學者、社會公正團體代表組

成之。 

二、各獎項獲獎名單應經審查會議 1/2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2/3 以上決議後評定，

並得不足額錄取。 

三、本市表揚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之審查方式以書面為原則；必要時得視需求進

行實地、電話訪查或邀請被推薦人、學校、機關團體及推薦機關人員到場說明。 

壹拾壹、得獎公告：各獎項得獎之個人及團體，將於 113 年 11 月 11 日(一)前公告於本中心網

站。  

壹拾貳、表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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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獲表揚之個人由本府教育局頒發獎狀 1 紙、獎座 1 座及獎勵品 6,000 元整。 

二、 獲表揚之學校由本府教育局頒發獎狀 1 紙、獎座 1 座及獎勵品 15,000 元整。 

三、 獲表揚之機關團體由本府教育局頒發獎狀 1 紙、獎座 1 座及獎勵品 15,000 元整。 

四、 以上獎項將辦理公開儀式表揚之，表揚活動相關訊息另行通知。 

壹拾參、注意事項 

一、 曾獲新北市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志工個人獎及新北市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者

(如附表 2)，自得獎後下年度起 3 年內不得重複被推薦同獎項之表揚。 

二、 各得獎之個人或團體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證屬實，得取消得獎獎項。 

(一) 提供申請之文件及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二) 違反家庭教育倫理或良善風俗者。 

三、 本中心得運用獲獎團體或個人所送評選表及繳交之資料內文字或圖片，於本獎

項推廣宣傳之非營利出版品（例如：編製得獎者名錄）及相關活動中使用。 

四、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由本中心召集相關單位或人員研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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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新北市 113 年度甄選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志工暨團體評選表 

（家庭教育績優學校） 

學 校 名 稱  

地 址  

教 職 員 數  學 生 人 數  

承辦人姓名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優良事蹟簡述 (請條列 2~4 點說明，合計字數不得逾 100 字) 

 

一．組織運作與資源管理 （20分）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1. 擬定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並以家庭教育法為

依據推動家庭教育。 
5   

 

2. 有效運用校內外資源（如社區資源、企業資源等）

推動家庭教育。 
5   

3. 建立和維護家庭教育的資源資料庫（如課程資源、

活動資源等）。 
5   

4. 能善用多元的宣傳管道，以提升家長在家庭教育活

動的參與度。 
5   

二、課程教學與活動推展（50分）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1. 辦理家庭教育如：親職教育、子職教育、性別教育、

婚姻教育、失親教育、倫理(代間)教育、資源管理

教育、多元文化(原住民族家庭教育、新住民家庭

教育)、情緒教育、人口教育議題相關活動內容之

多樣性。 

20  

  

2. 自編家庭教育課程教材或設計教學活動，從課程設

計與教學活動中獲得學生回饋，並確實進行計畫評

量或成果展現。 

20  

 

3. 家庭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對象的多元性，如學

生、家長、社區民眾。 
5  

 

4. 家庭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具有延續性，如跨年

段、跨領域、跨學年度。 
5  

 

三、家庭教育專業發展（10分）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1. 教師及推廣人員(含志工)接受持續的專業發展培訓

或研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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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教師及推廣人員成立或參與家庭教育相關的

專業學習社群。 
5   

四、提升家庭教育服務效能（20分）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1. 提供重大違規事件、特殊行為或脆弱家庭學生及其

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家庭教育相關

輔導、諮詢、諮商或課程等服務。 
10  

 

 

2. 強化特殊需求學生家庭支持服務，提升其親職教育

知能。 
10  

 

五、特殊貢獻（10分） 

以300-500

字條列描

述與家庭

教育服務

有關的特

殊優良事

蹟或貢獻 

（由審查

委員酌予

加0-10分） 

 

推薦機構/

團體蓋章 

 

(本表請提供 1 式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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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新北市 113 年度甄選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志工暨團體評選表 

（家庭教育績優機關團體） 

機關團體名稱  成 立 日 期       年    月 

工作人員數  登 記 字 號 
(無則免填 )  

地 址  

機關團體主要
工 作 性 質  

承辦人姓名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優良事蹟簡述 (請條列 2~4 點說明，合計字數不得逾 100 字) 

 

一、組織管理 （10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組織定位 
1. 組織有依據家庭教育法的短、中、長

程目標。 5   

 

行政管理 
2. 以家庭教育法為依據推動年度家庭教

育計畫。 
5   

二、研究與計畫推廣 （15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研究發展 

1. 研發符合家庭教育相關法規之推廣策

略。 
5    

2. 有研發、撰寫及出版家庭教育相關教

材或出版品。 5  
 

計畫推廣 

3. 進行家庭教育相關議題之調查，瞭解

服務對象之需求，推展相關活動或服

務。 
5  

 

三、人員管理 （15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人力管理 

1. 建構家庭教育推廣人力資源管理檔

案，包括：志工人員、合作夥伴、學

者專家等。 
5  

  

訓練發展 

2. 基於家庭教育推廣目標和需求，發展

組織人員的教育培訓方案。 5   

3. 鼓勵組織人員主動學習和充實有關家

庭教育推廣知能。 5   

四、家庭教育推廣實施 （40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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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審查意見 

推廣活動 

1.家庭教育推廣方案設計對象的多元

性，如學生、家長、社區民眾。 
10  

 

 

2.家庭教育推廣方案具有延續性，如跨

年度、跨議題。 
10  

 

3.家庭教育推廣方案實施成效。 10   

管理成效 
4.家庭教育推廣方案相關資料、文件或

紀錄之管理。 
10  

 

五、服務對象 （20分）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服務對象 

1. 提供推廣活動資訊給服務對象。 10    

2. 基於服務對象的需求及回饋，改進教

育推廣計畫，以提升服務品質。 
10  

 

六、特殊貢獻（10分） 

以300-500

字條列描

述與家庭

教育服務

有關的特

殊優良事

蹟或貢獻 

（由審查

委員酌予

加0-10分） 

 

 

推薦機構/

團體蓋章 

 

(本表請提供 1 式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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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新北市 113 年度甄選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志工暨團體評選表 

（家庭教育績優志工） 

姓 名  年 齡  

近六個月半
身照片 

最 高 學 歷  性 別  

推 展 家 庭 教 育 
服 務 年 資 

總計      年       月 

(自   年   月至  年   月) 

身分證
字 號 

 

服務單位及職稱  

聯 絡 電 話  e-mail  

地 址  

戶 籍 地  

 

項目 指標 配分 具體事蹟 
由審查委員填寫 

評分 審查意見 

服務知能 

1. 具獨立判斷與問題解決能力並
能創新與求新。 

2. 具備文字和語言溝通的技巧；
且規劃工作重點、制訂進度、
檢討工作並加以改善。 

10   

 

3. 參與教育相關研習時數紀錄
(含個案會議、認輔督導會議、
月例會、個案督導及親職講
座…等)。（2 年具 30 小時研習
時數得 12 分，每增加 5 小時，
加 1 分，最高為 20 分；低於 30
小時，自 10 分起扣，每減少 5
小時，減少 2 分） 

20   

服務倫理 

1.從事服務時，能考量或針對所
有服務對象之文化需求、意
願、能力及隱私。 

2.與工作團隊和睦相處，相互配
合。 

15   

服務績效 

1.推展家庭教育政策的配合度。 
2.能提出服務計畫，定期檢討並
謀求改進之道。 

3.善用周邊機構或社區資源提供
服務。 

4.提供有創意的活動方案或想
法，提升單位的服務效能與品
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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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教育工作服務時數，如：親
職教育、子職教育、性別教育、
婚姻教育、失親教育、倫理（代
間）教育、資源管理教育、多
元文化（原住民族家庭教育、
新住民家庭教育）、情緒教育、
人口教育等。完成 2 年 100 小
時可得 24 分，每增加 10 小時，
加 2 分，最高為 40 分。低於 100

小時，每減少 10 小時，減少 2

分。 

40 

特殊貢獻 

300-500字內具體條列描述並提佐
證資料(由審查委員酌予加 0-10
分) 

10    

證明文件 請加附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含封面、訓練時數、服務時數) 

被推薦人 
簽章 

 

推薦機構/ 
團體蓋章 

（推薦單位請加蓋印信）  

(本表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請提供 1 式 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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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說明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將如何處理本同意書所蒐集到的

個人資料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1. 本中心因執行「教育部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活動」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

料，您的個人資料保存期間為本中心受理推薦至表揚活動結束後 10 年。 

2. 本同意書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評選表中所填列資料：姓名、性別、聯絡方

式、服務單位、社會活動及符合蒐集目的之各項個人資料類別等。 

3. 本中心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地區為臺灣地區，使用期間為本中心受理推薦起 10 年內，

利用之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詳如本計畫第壹拾參點「注意事

項」第三項) 。如有得獎，會將姓名公告於本中心公文、網站及用於製作獎座、得獎

名錄。如主協辦單位為強化宣傳，需於表揚當日提供新聞記者值得報導之績優事蹟，

用以宣傳家庭教育之意涵，得提供記者聯絡資訊。 

二、 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本中心【隱私權政策聲明】，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的

權益。 

3. 您可就本中心向您蒐集之個人資料，進行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要求補充或更正。 

4. 您可要求本中心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但因本中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時，不在此限。 

5. 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響權益時，本中心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

疑義時，請參考本中心【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中

心聯繫。 

6.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中心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

面同意，您可以不同意，但可能影響您的權益。 

三、 個人資料之保護 

您的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中心【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

洩漏、竄改、毀損、滅失者，本中心將於查明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辦理以

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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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若您未滿二十歲，應讓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但若您已接受本

服務，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2. 本中心保留增修本同意書內容之權利，並於增修後公告於本中心網站，不另作個別通

知。如果您不同意增修的內容，請於公告後 30 日內與本中心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

繫。屆時若無聯繫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之增修內容。 

3. 您因簽署本同意書所獲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

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書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當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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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9 學年度至 112 學年度榮獲家庭教育檢核工作績優學校列表 

績優學校 
榮獲家庭教育檢核績優學校學年度 

備註 
109 110 111 112 

頂埔國小 ✓ ✓ ✓     

廣福國小       ✓   

安和國小       ✓   

江翠國小   ✓   ✓   

板橋國小       ✓   

埔墘國小       ✓   

後埔國小     ✓     

沙崙國小   ✓ ✓     

文德國小 ✓   ✓     

實踐國小 ✓   ✓     

大觀國小 ✓         

信義國小     ✓     

重慶國小     ✓     

土城國中 ✓ ✓ ✓     

重慶國中 ✓         

江翠國中 ✓ ✓ ✓     

中山國中     ✓     

裕德高中   ✓ ✓     

板橋高中 ✓ ✓       

海山高中   ✓   ✓   

光復高中   ✓ ✓     

北大國小 ✓ ✓ ✓     

三峽國小 ✓ ✓ ✓     

有木國小 ✓         

龍埔國小       ✓   

文林國小     ✓     

大同國小     ✓     

山佳國小   ✓ ✓     

彭福國小 ✓ ✓   ✓   

鶯歌國小   ✓ ✓     

介壽國小       ✓   

中園國小       ✓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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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學校 
榮獲家庭教育檢核績優學校學年度 

備註 
109 110 111 112 

建國國小 ✓         

鳳鳴國中   ✓       

尖山國中     ✓     

北大高中 ✓         

錦和國小   ✓ ✓     

復興國小       ✓   

積穗國小 ✓ ✓   ✓ 獲 111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 

竹林國小     ✓     

秀朗國小   ✓   ✓   

頂溪國小 ✓ ✓   ✓   

永平國小 ✓ ✓       

漳和國中     ✓     

自強國中     ✓     

福和國中 ✓ ✓       

南山高中     ✓     

中和高中       ✓   

錦和高中       ✓   

復興商工       ✓   

永平高中   ✓ ✓     

東山國小 ✓         

白雲國小   ✓ ✓     

樟樹國小   ✓       

秀峰國小     ✓     

崇德國小       ✓   

長安國小 ✓ ✓       

北峰國小   ✓   ✓   

大坪國小   ✓ ✓     

萬里國小 ✓     ✓   

崁腳國小       ✓   

野柳國小   ✓       

中角國小     ✓     

樟樹實中       ✓   

坪林國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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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學校 
榮獲家庭教育檢核績優學校學年度 

備註 
109 110 111 112 

直潭國小     ✓     

雙峰國小   ✓       

大豐國小 ✓         

中正國小     ✓     

安坑國小 ✓     ✓   

北新國小       ✓   

德拉楠實小       ✓   

石碇國小 ✓         

永定國小 ✓ ✓       

五峰國中   ✓   ✓   

達觀國中小   ✓       

烏來國中小       ✓   

安康高中   ✓       

新店高中   ✓       

康橋高中   ✓       

崇光高中   ✓   ✓   

菁桐國小     ✓     

瑞亭國小   ✓       

九份國小 ✓         

瓜山國小   ✓       

貢寮國小   ✓       

濂洞國小       ✓   

瑞柑國小       ✓   

雙溪國小 ✓ ✓       

瑞芳國中 ✓         

三重國小   ✓ ✓     

永福國小 ✓ ✓       

碧華國小     ✓     

三光國小   ✓ ✓     

正義國小       ✓   

修德國小       ✓   

興穀國小 ✓         

五華國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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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學校 
榮獲家庭教育檢核績優學校學年度 

備註 
109 110 111 112 

成功國小 ✓ ✓     獲 111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 

明志國中 ✓ ✓ ✓     

二重國中       ✓   

蘆洲國中 ✓   ✓     

金陵女中     ✓     

三重高中 ✓   ✓     

三民高中 ✓         

三芝國小     ✓     

文化國小   ✓ ✓     

水源國小 ✓         

中泰國小       ✓   

坪頂國小       ✓   

新市國小       ✓   

新興國小 ✓ ✓   ✓   

乾華國小       ✓   

淡水國中     ✓     

淡江高中     ✓     

竹圍高中     ✓     

成州國小   ✓     獲 111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 

八里國小       ✓   

長坑國小   ✓   ✓   

中港國小   ✓ ✓     

思賢國小 ✓         

頭前國小     ✓     

丹鳳國小     ✓     

裕民國小       ✓   

光華國小     ✓     

昌隆國小       ✓   

興化國小   ✓       

昌平國小       ✓ 獲 111 年度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 

麗園國小   ✓       

頭湖國小   ✓ ✓     

林口國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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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學校 
榮獲家庭教育檢核績優學校學年度 

備註 
109 110 111 112 

南勢國小       ✓   

東湖國小       ✓   

同榮國小     ✓     

八里國中       ✓   

福營國中 ✓         

頭前國中 ✓ ✓       

中平國中 ✓         

林口國中 ✓     ✓   

崇林國中   ✓ ✓     

佳林國中       ✓   

泰山國中       ✓   

新北特殊學校       ✓   

恆毅高中       ✓   

泰山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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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新北市 111 年度甄選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 

評選結果公告 

一、 績優志工(本順序系依收件順序排列) 

服務單位 姓名 成績 

家庭教育中心 周文珍 特優 

家庭教育中心 鄭英花 特優 

成功國小 林靜汝 特優 

家庭教育中心 林淑貞 優等 

家庭教育中心 邱玉珍 優等 

家庭教育中心 莊祺祥 優等 

家庭教育中心 林靜司 優等 

中山國中 張念慈 優等 

林口國中 張粧惠 優等 

光華國小 曾秋燕 優等 

★經審查會議決議：特優 3 名及優等 7 名。 

二、績優團體(本順序系依收件順序排列) 

團體名稱 成績 

光復國小 特優 

成州國小 特優 

昌平國小 特優 

積穗國小 優等 

成功國小 優等 

天生國小 優等 

★經審查會議決議：特優 3 名、優等 3 名。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7   月   5  日 

附表 2 


